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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多年期專題研究計畫 
申請經驗分享：法律學門之視角

李寧修＊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之申請，對於每一位研究者而言，似乎都是一門必修

課程，有幸榮獲補助，是一種肯定；未能受到青睞，期許再接再厲。一路走來，

每個人申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之經驗，相信皆不盡相同，此次獲邀撰文分享

多年期專題研究計畫之個人申請經驗，希望能藉此與法律學門年輕研究者們相

互交流，提供申請多年期計畫時撰寫之要點或執行之方針，一齊為每次申請，

儲備最佳戰鬥力！

一、  沉潛及累積

猶記剛取得博士學位返國任教時，對於應申請何種議題之計畫、未來研究

方向應如何安排及設計，或是應如何撰寫計畫申請書，其實都沒有完整規劃及

充分把握；同時考量自身研究成果單薄，出於欠缺競爭力之擔憂，初始多以申

請一年期之專題研究計畫為主。但於此期間，我相當留意校內、外所舉辦與申

請計畫相關之講座或活動，例如校內之專題研究計畫寫作經驗分享講座，或青

年學者暨跨領域研究學術輔導與諮詢 （由國科會補助，系所執行）；由國科會舉
辦之專題研究計畫寫作工作坊及法律學門學術研習營等，借鏡他人準備及申請

之經驗，同時可向前輩學者請益，從中了解申請計畫時應注意之事項，亦由此

知悉國科會鼓勵多年期計畫之政策取向，即便是新進人員 1，亦鼓勵其提出具創

新性之多年計畫，藉由長期持續累積專長領域之學術新知，進而提升學術研究

之深度及廣度。隨著在教學工作及研究間慢慢取得平衡，並持續充實自身研究

成果，對於未來研究方向也逐步勾勒出較為明確之輪廓，進而萌生嘗試申請多

年期計畫之想法。

＊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1 得申請新進人員計畫者，為具有計畫主持人資格，且於國內外擔任教學、研究職務在五年以內或獲
博士學位後五年以內之教學、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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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破繭而出：申請多年期計畫之鋩角

多年期計畫之申請書所應具備之重要內容，其實與一年期計畫並無太大差

異，主要分為二大部分：首先，二者皆須就研究計畫之背景；研究方法、進行

步驟及執行進度；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成果等，詳為評述，此部分之評分，

於新進人員計畫中占之 70％，一般型計畫則占 60％。其次，則為針對計畫主持
人研究成果之評分，其於新進人員計畫中占 30％，一般型計畫則占 40％。

（一） 計畫申請書內容
針對欲申請多年期計畫時，相較於一年期計畫，應於申請書中特別著重之

處，以下將分別就 「研究主題」 及 「多年期之必要性及合理性」，予以說明。
1.研究主題之擇定

研究主題之擇定，往往是開始撰寫計畫申請書時，所遭遇之第一個挑戰。

建議可先為多年期計畫選定一個核心概念，其應涵蓋並串聯各年期計畫之各個

研究子題，並以此核心概念為研究計畫命題。依據個人經驗，一開始或許可由

博士論文之研究領域進行延伸，以此選擇研究主題；若屬甫入學界之新進學者，

一般而言可能須花費相當時間及心力準備教學工作，故亦可嘗試由教授之課程

中，尋找研究主題之靈感，結合教學及研究，以適度減輕雙邊之壓力；另外，

透過國科會之網站，於 「學術研究」 下之 「學術補助獎勵查詢」 中，可查詢各年
度經核定補助之研究計畫，透過瀏覽包括計畫名稱、計畫概述、摘要、關鍵字

或是計畫成果報告等相關資訊，觀摩其他研究者所選定之研究主題及各年研究

進度之規劃，可能也會對於研究議題之設計有所啟發。

2.多年期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多年期研究計畫之申請書所要求之各項內容中，包括研究計畫之背景；研

究方法、進行步驟及執行進度；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成果等，在多年期計畫

中，均要求應分年分別列述，而於此論述中，皆應適時地呈現多年期計畫之必

要性及合理性。

在研究計畫背景中，須詳述所欲探討或解決之問題、研究原創性、重要

性、預期影響及國內外有關本計畫之研究情況、重要參考文獻之評述等。其

中，針對「所欲探討或解決之問題」部分，若是申請多年期計畫，於此即建議

須分就各年之執行期間，設定各自不同之研究子題及問題意識，每年研究子題

之分量應充足，且各年所規劃之研究子題數量亦應相當，呈現以多年期執行此

一研究主題之合理性，以免各年計畫遭 「合併」，縮減原先規劃之執行期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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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同一研究主題下，為何有必要拆分為不同研究子題，且須分為多年執行研

究，亦應於申請書中一併予以說明。

由此可知，研究主題之設定可能不宜過窄，各年之研究子題及問題意識與

研究主題須相互呼應，各研究子題所欲解決之問題應盡可能具體呈現，且問題

數量不宜太少，也要避免高度重複，以免遭質疑不需要多年期計畫之支持。另

外，若過去於相同議題中曾執行相關研究或已有成果公開發表，則建議要多花

一些心力說服審查人，為何有必要於類似之議題或領域中，再花費多年時間續

行拓展或深化；以及此次多年期計畫與過去累積之研究成果間，有何異同，藉

此強化多年期計畫設計之合理性及必要性。

若再以計畫申請書中應論述之研究方法、進行步驟及執行進度為例，於多

年期計畫之申請書中，就此應分年列述之，其中應說明者，包括以下 4點：（1） 

計畫所採用之研究方法與原因及其創新性；（2） 預計可能遭遇之困難及解決途 

徑；（3） 重要儀器之配合使用情形；（4） 如須赴國外或大陸地區研究，其必要性
及預期效益。就多年期計畫而言，於此須凸顯各年計畫間之關聯性，強化說明

各年計畫彼此間於進行步驟及執行進度之連結。由於多年期計畫之用意，在於

讓研究者有較為充裕之執行期間，完成一個研究範圍較大或較為深入之研究，

因此，各年計畫之執行，在規劃上彼此仍應具有連貫性，其或許建立在各年主

題設定之關聯性，也可能是執行進度間具有延續性，但皆應適度彰顯其有結合

為多年期計畫之必要，而非僅是將申請人本身所欲研究之各個不同、甚至不相

關之主題，單純地整併為一個多年期計畫。當然，多年期計畫間之鏈結，勢必

會隨著申請執行期間愈多年，而愈有挑戰性。

最後，應注意多年期計畫之申請書 （即表 CM03之部分） 有頁數之限制，包
含參考文獻、圖、表、附件等，至多 45頁，超出部分將不予審查。然而，多年
期計畫申請書雖給予多達 45頁之篇幅，內容仍應適當地「去蕪存菁」，若僅係
轉載大量資料，而未見實質論述或評析，則即便篇幅看似誠意滿滿，最終是否

也能收穫滿滿，可能就不一定了！另外，撰寫過程亦應留意，此僅為計畫申請

書之提出，一旦內容過於完整或已有結論，可能會讓審查委員覺得研究之完成

度偏高，而無以多年期計畫支持之必要。

（二） 研究成果之展現
計畫申請人之研究成果，主要以申請人自行撰寫並提交之 「國科會人文處

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代表性研究成果表」（即表 NSCH01） 為評分之重要依據。
表 NSCH01之篇幅以 5頁為限，採計計畫主持人近 10年之研究成果至多 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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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呈現計畫主持人代表性研究成果之創見及對學術、實務或社會之重要貢

獻，且以有上傳之代表性研究成果為審查依據。因此，申請人首先應確認所欲

提供審查之 5篇研究成果為何，並於國科會之學術研發服務網中，完成學術研
究成果之更新，並上傳相關檔案，須留意者為，若係提供網址連結取代上傳檔

案，則應確保網址正確並有效，以免遭認定未提供該研究成果之內容，而不被

採計。

研究成果之審查，優先著重計畫主持人研究成果之實質學術價值或社會影

響力，再以發表數量、是否經匿名評審制度審查發表或刊登期刊之學術聲望

等，綜合審認。尤其是新進人員未滿三年者，研究成果之評分將著重於研究成

果之品質及未來之研究潛力。因此，在選擇及簡述代表性研究成果時，應盡可

能呈現上述審查原則所著重之處，以利取得較高之分數。而申請多年期計畫

時，建議同時於表 NSCH01中適度呈現計畫主持人所具備執行該多年期計畫之
能力，例如過去曾有相關議題之研究成果得以作為本次研究之基礎，或是曾有

參與執行多年期計畫之經驗，且執行成果優良等。

除計畫主持人之研究成果外，計畫主持人於近 5年內，如曾接受國科會專
題計畫補助，就其實際執行成果，包括期末報告之形式、內容及品質，研究成

果有無發表及發表情形等，亦將納入研究成果部分，一併審查評分。因此，建

議可配合申請計畫之時間，規劃計畫研究成果發表之時程。另外，由於針對最

近一期專題計畫成果報告之評分，不僅著重於內容，形式部分亦屬評分項目，

因此，專題計畫之成果報告，應避免直接將已發表之期刊或論文作為成果報

告，建議仍應依據國科會就專題計畫成果報告所要求之格式，妥為改寫，以符

要求。

三、  為下一次申請蓄積能量：多年期計畫成果之適時呈現

研究計畫成果實為申請計畫時重要之評分項目，然而，由於多年期計畫往

往緩解了每年年底提計畫申請之壓力，也降低了將研究成果發表之急迫性，故

研究成果何時要發表，仍建議需自律地規劃相關時程，以確保下一次申請多年

期計畫時之優勢。透過計畫醞釀文章，累積學術發表，提升研究成果質量，而

此研究成果亦將為下次研究計畫之申請，注入正能量，形成良善之循環，驅動

研究者不斷前行，此亦為個人之自我期許，謹以此與所有研究者共勉之。




